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簡字第65號

                                    114年1月2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張雪華 

被      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白麗真 

訴訟代理人  陳緯如 

            吳大衛 

            彭淑嬌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保險爭議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中

華民國113年4月1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20020367號訴願決定，提

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訴訟標的

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情形者，訴之變更或

追加，應予准許，行政訴訟法第236條適用第111條第1項前

段、第3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聲明原為

「一、請求將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予撤銷。二、請求將被告

於民國110年11月28日至110年12月8日期間，因職業災害住

院治療，住院治療期間照護補助與傷病給付併案審核、給

付。」（本院卷第12頁）。嗣原告變更聲明為：「一、請求

將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書均予撤銷。二、被告就原告申請110

年11月28日至110年12月8日期間，因職業災害住院治療，住

院治療期間照護補助事件，應作成給付新臺幣（下同）

13,200元之行政處分。」（本院卷第86頁），故原告於訴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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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達後，變更上開訴之聲明，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而被告

就原告上開訴之變更並無異議，並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自應

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事實概要：

　　原告以其於106年10月23日公出途中發生車禍，受有第4、5

腰椎脊椎滑脫等傷害，於110年11月28日至110年12月8日期

間住院手術治療，於111年11月23日申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住院治療期間照護補助(以下稱住院照護補助)。案經被告審

查，原告以因106年10月23日事故，申請110年11月28日至

111年10月26日期間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傷病給付(以下稱職業

傷病給付)，業已於112年8月9日以保職傷字第11210075290

號函(以下稱112年8月9日函)核定所請職業傷病給付不予給

付在案，即不符合請領住院照護補助之規定，乃以112年8月

21日保職傷字第11213030090號函核定所請110年11月28日至

110年12月8日期間住院照護補助不予給付(下稱原處分)，原

告復提起訴願，經勞動部以訴願決定駁回其申請，原告仍不

服，提起本件訴訟。

二、本件原告主張：

　㈠查原告為獨居老婦，做脊椎骨滑脫重建是個重大手術，手術

住院期間當然有聘請專人照護，並續由專人照護1個月，並

無違背職業災害勞工申請器具照護失能及死亡補助辦法第6

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原告於111年10月21日併案申請傷病

給付及住院照護補助，並於111年11月23日再呈林新醫院診

斷證明書補件，且原告於106年10月23日公出途中發生車禍

事故，雖於原告107年12月28日自投保單位松興音樂田有限

公司（下稱松興公司）退保，車禍發生仍在保險期間內；本

件向被告提出申請並無逾越勞工保險條例第30條之規定，勞

動部對於原告之申請程序似有誤解，傷病給付尚在審理中並

未定案，本件訴願決定實有違誤。

　㈡按勞動部111年6月28日勞動保3字第1110150332號函（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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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111年6月28日函）已釋明勞動部改制前之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76年12月2日臺76勞保字第4038號函（下稱勞委會76

年12月2日函）於111年5月1日起停止適用，則勞工在職所受

職業傷害仍有繼續治療之必要時，應得請領給付，是本件住

院照護補助（110年11月28日至110年12月8日）之申請應核

予給付等情，並聲明：⒈請求將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書均予撤

銷。⒉被告就原告申請110年11月28日至110年12月8日期

間，因職業災害住院治療，住院治療期間照護補助事件，應

作成給付新臺幣13,200元之行政處分。

三、被告則以：

　　被告112年8月9日函既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而

失效，其效力繼續存在。原告既未符合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

保護法（下稱災保法）第42條第1項規定，即無從依災保法

第80條規定請領住院照護補助，是被告核定原告所請住院照

護補助不予給付應無不當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判決

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院之判斷：

    本件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後述之爭點外，其餘為兩

造所不爭執，並有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住院治療期間照護補助

申請書及補助收據（原處分卷第3頁）、112年8月9日函（原

處分卷第15頁至第16頁）、原處分（原處分卷第17頁至第18

頁）及訴願決定書（原處分卷第19頁至第24頁）等附卷可

稽，應可認定為真實。本件依原告主張及被告答辯意旨以

觀，兩造之爭點為：原告於111年11月23日申請110年11月28

日至111年12月8日期間住院照護補助，被告否准所請，有無

違誤？經查：

  ㈠本件應適用之法律：

  ⒈災保法

  ⑴第42條第1項規定：「被保險人遭遇職業傷病不能工作，致

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療中者，自不能工作之日起算第

4日起，得請領傷病給付。」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⑵第80條第1款規定：「被保險人因職業傷病，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得向保險人申請照護補助：一、符合第42條第1項規

定，且住院治療中。」

　⒉職業災害勞工申請器具照護失能及死亡補助辦法第6條第1

項、第3項：「（第1項）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被保險

人遭遇職業傷病住院治療，並符合下列條件者，得向保險人

申請照護補助：一、因同一職業傷病，請領本法第42條第1

項之傷病給付。二、經應診醫院之醫師診斷住院治療期間需

人照護。但不包括入住具有加護或隔離性質之病房。（第3

項）第1項補助，自被保險人住院治療且得請領本法第42條

第1項之傷病給付之日起，按日發給新臺幣1200元。」

　⒊勞委會76年12月2日函：「按被保險人於住院中經投保單位

申報退保時，如已符合請領老年給付資格，依勞工保險條例

第三十條規定，其老年給付之請求權，自得請領日起二年內

均屬有效；又該等勞工於出院後亦可能繼續從事工作再予續

保，故其於未請領老年給付之前，應可同條例第二十條規定

請領傷病給付。惟勞工保險傷病給付與老年給付同為保障被

保險人因傷病不能工作或老年未工作，收入短缺後之生活，

被保險人退職依規定退保並請領老年給付者，自不得依同條

例同條文規定請領傷病給付。」

　⒋勞動部111年6月28日函：「二、查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

法（下稱災保法）於 111年5月1日施行後，勞工職業災害保

險（下稱職保）與勞工保險（下稱勞保）分屬不同之保險體

系，職保被保險人遭遇職業傷病，嗣後離職退保並請領勞保

老年給付，或因普通傷病致失能，經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

力，請領勞保失能給付，經保險人依災保法第48條規定逕予

退保職保者，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得依災保法第27條第2項

規定，於保險效力停止之翌日起算一年內請領職業傷病相關

保險給付。四、內政部主管勞工事務時期之65年10月15日臺

內社字第704189號函、69年6月13日臺內社字第7731號函、

本部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76年12月2日臺76勞保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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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8號函，及歷次函釋有關勞保職業災害保險與上開規定未

合部分，自111年5月1日起停止適用。」

  ㈡原告於111年11月23日申請110年11月28日至111年12月8日期

間住院照護補助，無理由： 

  ⒈按勞工保險係在職保險，須以勞工有工作之能力及工作之事

實為要件，始得加保。依勞工保險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

「被保險人於保險效力開始後停止前，發生保險事故者，被

保險人或其受益人得依本條例規定，請領保險給付。」第20

條第1項規定：「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發生傷病事故，

於保險效力停止後1年內，得請領同一傷病及其引起之疾病

之傷病給付、失能給付、死亡給付或職業災害醫療給付。」

可知，關於勞工保險之給付，須以事故發生於保險效力開始

後、停止前為要件，僅於勞工保險條例第20條之情形下，為

照顧仍在勞動市場惟因故暫時未加保之勞工，維護其權益所

為之放寬規定，特予1年內之期間而仍可維持其保險資格。

故該條所謂「保險效力停止」，乃係被保險人因暫時喪失投

保條件俟投保條件恢復仍可繼續參加保險者而言，亦即，該

條所稱保險效力「停止」之規定，與已「終止」之勞工保險

關係不同，不應混為一談；倘保險效力永久終止之情形，自

不適用該條規定；又國家為謀社會福利，應實施社會保險制

度（憲法第155條規定參照），勞工保險為社會保險之一，

為社會安全制度重要一環，一旦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

得以藉由保險給付以獲得適足的基本經濟生活保障，惟被保

險人就同一保險事故而重複請領保險給付，造成社會資源的

重複配置及國家財政的負擔，與社會保險制度之本旨有違，

此觀司法院釋字第310號解釋文：「勞工保險條例規定之傷

病給付，乃對勞工因傷病不能工作，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所

為之補助，與老年給付係對勞工因退職未能獲取薪資所為之

給付，兩者性質相同，其請領老年給付者，自不應重複請領

傷病給付。內政部69年6月13日台內社字第17731號函示：

『被保險人退職，依規定退保，並請領老年給付者，自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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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依勞工保險條例第20條規定，請領傷病給付』，與上述意

旨相符，尚不牴觸憲法。」闡釋甚明（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11年度簡上字第5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原告雖於111年10月21日申請110年11月28日至111年10月

26日期間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傷病給付，然原告已於107年12

月28日自投保單位松興公司退保，並請領勞保老年給付，經

被告核定自107年12月起按月發給勞保老年年金給付，則其

勞保保險效力於其離職退保於當日即已終止，參照勞工保險

條例第58條第3項、6項規定可知，原告（被保險人）已領取

（勞工保險）老年給付時，不得再加入勞工保險，故原告與

保險人即被告間之勞工保險契約效力業於107年12月28日終

止，揆諸前揭說明及勞動部76年12月2日函釋意旨，原告自

不得再請領107年12月28日退保後之傷病給付甚明（即原告

於111年10月21日申請110年11月28日至111年10月26日期

間），因此，原告既未符合災保法第42條第1項規定，即無

從依災保法第80條規定請領住院照護補助，且原告於111年

10月21日申請110年11月28日至111年10月26日期間勞工職業

災害保險傷病給付，被告以112年8月9日號函核定原告所請

不予給付，原告不服，申請審議，經勞動部以112年12月15

日勞動法爭字第1120020506號審定書審定駁回後（原處分卷

第25頁至第31頁），原告復提起訴願，經勞動部以113年8月

9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02864號訴願決定駁回其申請，原

告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訴訟，經本院以113年度簡字第112號

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則原告於111年11月23日申請110年11月

28日至111年12月8日期間住院照護補助，為無理由。

　㈢原告雖主張：勞動部111年6月28日函已釋明勞委會76年12月

2日函自111年5月1日起停止適用等語，查觀諸勞動部111年6

月28日函係指111年5月1日災保法施行「後」，勞工職業災

害保險被保險人遭遇職業傷病，嗣後離職退保並請領勞工保

險老年給付者，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得依災保法第27條第2

項規定，於保險效力停止之翌日起算1年內請領職業傷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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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保險給付，勞委會76年12月2日函僅有關勞工保險職業災

害保險與上述函釋內容未合部分，自111年5月1日起停止適

用，並非全部停止適用。而又本件原告係以因106年10月23

日事故致傷，申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傷病給付，並非於111

年5月1日災保法施行「後」遭遇職業傷病，且非於災保法施

行「後」離職退保並請領勞工保險老年給付，核無該函之適

用，原告上開主張，自屬無據。

  ㈣原告復主張勞工保險條例第30條之規定，本件領取保險給付

之請求權，尚未消滅等語，然本件係原告與保險人即被告間

之勞工保險契約效力業於107年12月28日終止，原告自不得

再請領107年12月28日退保後之傷病給付，原告既未符合災

保法第42條第1項規定，即無從依災保法第80條規定請領住

院照護補助，已如前述，核與勞工保險條例第30條無涉，則

原告上開主張，尚無可採。

五、綜上，本件原告申請並無理由，原處分核定不予給付，並無

違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並請求

判決如其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

要，併予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法  官  温文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 日以內，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

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行政訴訟庭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

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張宇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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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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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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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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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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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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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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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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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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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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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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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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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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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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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簡字第65號
                                    114年1月2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張雪華  
被      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代  表  人  白麗真  
訴訟代理人  陳緯如  
            吳大衛  
            彭淑嬌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保險爭議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中華民國113年4月1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2002036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情形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行政訴訟法第236條適用第111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聲明原為「一、請求將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予撤銷。二、請求將被告於民國110年11月28日至110年12月8日期間，因職業災害住院治療，住院治療期間照護補助與傷病給付併案審核、給付。」（本院卷第12頁）。嗣原告變更聲明為：「一、請求將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書均予撤銷。二、被告就原告申請110年11月28日至110年12月8日期間，因職業災害住院治療，住院治療期間照護補助事件，應作成給付新臺幣（下同）13,200元之行政處分。」（本院卷第86頁），故原告於訴狀送達後，變更上開訴之聲明，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而被告就原告上開訴之變更並無異議，並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自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事實概要：
　　原告以其於106年10月23日公出途中發生車禍，受有第4、5腰椎脊椎滑脫等傷害，於110年11月28日至110年12月8日期間住院手術治療，於111年11月23日申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住院治療期間照護補助(以下稱住院照護補助)。案經被告審查，原告以因106年10月23日事故，申請110年11月28日至111年10月26日期間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傷病給付(以下稱職業傷病給付)，業已於112年8月9日以保職傷字第11210075290號函(以下稱112年8月9日函)核定所請職業傷病給付不予給付在案，即不符合請領住院照護補助之規定，乃以112年8月21日保職傷字第11213030090號函核定所請110年11月28日至110年12月8日期間住院照護補助不予給付(下稱原處分)，原告復提起訴願，經勞動部以訴願決定駁回其申請，原告仍不服，提起本件訴訟。
二、本件原告主張：
　㈠查原告為獨居老婦，做脊椎骨滑脫重建是個重大手術，手術住院期間當然有聘請專人照護，並續由專人照護1個月，並無違背職業災害勞工申請器具照護失能及死亡補助辦法第6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原告於111年10月21日併案申請傷病給付及住院照護補助，並於111年11月23日再呈林新醫院診斷證明書補件，且原告於106年10月23日公出途中發生車禍事故，雖於原告107年12月28日自投保單位松興音樂田有限公司（下稱松興公司）退保，車禍發生仍在保險期間內；本件向被告提出申請並無逾越勞工保險條例第30條之規定，勞動部對於原告之申請程序似有誤解，傷病給付尚在審理中並未定案，本件訴願決定實有違誤。
　㈡按勞動部111年6月28日勞動保3字第1110150332號函（下稱勞動部111年6月28日函）已釋明勞動部改制前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76年12月2日臺76勞保字第4038號函（下稱勞委會76年12月2日函）於111年5月1日起停止適用，則勞工在職所受職業傷害仍有繼續治療之必要時，應得請領給付，是本件住院照護補助（110年11月28日至110年12月8日）之申請應核予給付等情，並聲明：⒈請求將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書均予撤銷。⒉被告就原告申請110年11月28日至110年12月8日期間，因職業災害住院治療，住院治療期間照護補助事件，應作成給付新臺幣13,200元之行政處分。
三、被告則以：
　　被告112年8月9日函既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其效力繼續存在。原告既未符合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災保法）第42條第1項規定，即無從依災保法第80條規定請領住院照護補助，是被告核定原告所請住院照護補助不予給付應無不當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院之判斷：
    本件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後述之爭點外，其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住院治療期間照護補助申請書及補助收據（原處分卷第3頁）、112年8月9日函（原處分卷第15頁至第16頁）、原處分（原處分卷第17頁至第18頁）及訴願決定書（原處分卷第19頁至第24頁）等附卷可稽，應可認定為真實。本件依原告主張及被告答辯意旨以觀，兩造之爭點為：原告於111年11月23日申請110年11月28日至111年12月8日期間住院照護補助，被告否准所請，有無違誤？經查：
  ㈠本件應適用之法律：
  ⒈災保法
  ⑴第42條第1項規定：「被保險人遭遇職業傷病不能工作，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療中者，自不能工作之日起算第4日起，得請領傷病給付。」
　⑵第80條第1款規定：「被保險人因職業傷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保險人申請照護補助：一、符合第42條第1項規定，且住院治療中。」
　⒉職業災害勞工申請器具照護失能及死亡補助辦法第6條第1項、第3項：「（第1項）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被保險人遭遇職業傷病住院治療，並符合下列條件者，得向保險人申請照護補助：一、因同一職業傷病，請領本法第42條第1項之傷病給付。二、經應診醫院之醫師診斷住院治療期間需人照護。但不包括入住具有加護或隔離性質之病房。（第3項）第1項補助，自被保險人住院治療且得請領本法第42條第1項之傷病給付之日起，按日發給新臺幣1200元。」
　⒊勞委會76年12月2日函：「按被保險人於住院中經投保單位申報退保時，如已符合請領老年給付資格，依勞工保險條例第三十條規定，其老年給付之請求權，自得請領日起二年內均屬有效；又該等勞工於出院後亦可能繼續從事工作再予續保，故其於未請領老年給付之前，應可同條例第二十條規定請領傷病給付。惟勞工保險傷病給付與老年給付同為保障被保險人因傷病不能工作或老年未工作，收入短缺後之生活，被保險人退職依規定退保並請領老年給付者，自不得依同條例同條文規定請領傷病給付。」
　⒋勞動部111年6月28日函：「二、查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災保法）於 111年5月1日施行後，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下稱職保）與勞工保險（下稱勞保）分屬不同之保險體系，職保被保險人遭遇職業傷病，嗣後離職退保並請領勞保老年給付，或因普通傷病致失能，經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力，請領勞保失能給付，經保險人依災保法第48條規定逕予退保職保者，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得依災保法第27條第2項規定，於保險效力停止之翌日起算一年內請領職業傷病相關保險給付。四、內政部主管勞工事務時期之65年10月15日臺內社字第704189號函、69年6月13日臺內社字第7731號函、本部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76年12月2日臺76勞保字第4038號函，及歷次函釋有關勞保職業災害保險與上開規定未合部分，自111年5月1日起停止適用。」
  ㈡原告於111年11月23日申請110年11月28日至111年12月8日期間住院照護補助，無理由：  
  ⒈按勞工保險係在職保險，須以勞工有工作之能力及工作之事實為要件，始得加保。依勞工保險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被保險人於保險效力開始後停止前，發生保險事故者，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得依本條例規定，請領保險給付。」第20條第1項規定：「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發生傷病事故，於保險效力停止後1年內，得請領同一傷病及其引起之疾病之傷病給付、失能給付、死亡給付或職業災害醫療給付。」可知，關於勞工保險之給付，須以事故發生於保險效力開始後、停止前為要件，僅於勞工保險條例第20條之情形下，為照顧仍在勞動市場惟因故暫時未加保之勞工，維護其權益所為之放寬規定，特予1年內之期間而仍可維持其保險資格。故該條所謂「保險效力停止」，乃係被保險人因暫時喪失投保條件俟投保條件恢復仍可繼續參加保險者而言，亦即，該條所稱保險效力「停止」之規定，與已「終止」之勞工保險關係不同，不應混為一談；倘保險效力永久終止之情形，自不適用該條規定；又國家為謀社會福利，應實施社會保險制度（憲法第155條規定參照），勞工保險為社會保險之一，為社會安全制度重要一環，一旦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得以藉由保險給付以獲得適足的基本經濟生活保障，惟被保險人就同一保險事故而重複請領保險給付，造成社會資源的重複配置及國家財政的負擔，與社會保險制度之本旨有違，此觀司法院釋字第310號解釋文：「勞工保險條例規定之傷病給付，乃對勞工因傷病不能工作，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所為之補助，與老年給付係對勞工因退職未能獲取薪資所為之給付，兩者性質相同，其請領老年給付者，自不應重複請領傷病給付。內政部69年6月13日台內社字第17731號函示：『被保險人退職，依規定退保，並請領老年給付者，自不得再依勞工保險條例第20條規定，請領傷病給付』，與上述意旨相符，尚不牴觸憲法。」闡釋甚明（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簡上字第5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原告雖於111年10月21日申請110年11月28日至111年10月26日期間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傷病給付，然原告已於107年12月28日自投保單位松興公司退保，並請領勞保老年給付，經被告核定自107年12月起按月發給勞保老年年金給付，則其勞保保險效力於其離職退保於當日即已終止，參照勞工保險條例第58條第3項、6項規定可知，原告（被保險人）已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時，不得再加入勞工保險，故原告與保險人即被告間之勞工保險契約效力業於107年12月28日終止，揆諸前揭說明及勞動部76年12月2日函釋意旨，原告自不得再請領107年12月28日退保後之傷病給付甚明（即原告於111年10月21日申請110年11月28日至111年10月26日期間），因此，原告既未符合災保法第42條第1項規定，即無從依災保法第80條規定請領住院照護補助，且原告於111年10月21日申請110年11月28日至111年10月26日期間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傷病給付，被告以112年8月9日號函核定原告所請不予給付，原告不服，申請審議，經勞動部以112年12月15日勞動法爭字第1120020506號審定書審定駁回後（原處分卷第25頁至第31頁），原告復提起訴願，經勞動部以113年8月9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02864號訴願決定駁回其申請，原告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訴訟，經本院以113年度簡字第112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則原告於111年11月23日申請110年11月28日至111年12月8日期間住院照護補助，為無理由。
　㈢原告雖主張：勞動部111年6月28日函已釋明勞委會76年12月2日函自111年5月1日起停止適用等語，查觀諸勞動部111年6月28日函係指111年5月1日災保法施行「後」，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被保險人遭遇職業傷病，嗣後離職退保並請領勞工保險老年給付者，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得依災保法第27條第2項規定，於保險效力停止之翌日起算1年內請領職業傷病相關保險給付，勞委會76年12月2日函僅有關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與上述函釋內容未合部分，自111年5月1日起停止適用，並非全部停止適用。而又本件原告係以因106年10月23日事故致傷，申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傷病給付，並非於111年5月1日災保法施行「後」遭遇職業傷病，且非於災保法施行「後」離職退保並請領勞工保險老年給付，核無該函之適用，原告上開主張，自屬無據。
  ㈣原告復主張勞工保險條例第30條之規定，本件領取保險給付之請求權，尚未消滅等語，然本件係原告與保險人即被告間之勞工保險契約效力業於107年12月28日終止，原告自不得再請領107年12月28日退保後之傷病給付，原告既未符合災保法第42條第1項規定，即無從依災保法第80條規定請領住院照護補助，已如前述，核與勞工保險條例第30條無涉，則原告上開主張，尚無可採。
五、綜上，本件原告申請並無理由，原處分核定不予給付，並無違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並請求判決如其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要，併予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法  官  温文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 日以內，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行政訴訟庭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張宇軒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簡字第65號
                                    114年1月2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張雪華  
被      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代  表  人  白麗真  
訴訟代理人  陳緯如  
            吳大衛  
            彭淑嬌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保險爭議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中
華民國113年4月1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20020367號訴願決定，提
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訴訟標的
    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情形者，訴之變更或
    追加，應予准許，行政訴訟法第236條適用第111條第1項前
    段、第3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聲明原為「一
    、請求將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予撤銷。二、請求將被告於民
    國110年11月28日至110年12月8日期間，因職業災害住院治
    療，住院治療期間照護補助與傷病給付併案審核、給付。」
    （本院卷第12頁）。嗣原告變更聲明為：「一、請求將原處
    分及訴願決定書均予撤銷。二、被告就原告申請110年11月2
    8日至110年12月8日期間，因職業災害住院治療，住院治療
    期間照護補助事件，應作成給付新臺幣（下同）13,200元之
    行政處分。」（本院卷第86頁），故原告於訴狀送達後，變
    更上開訴之聲明，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而被告就原告上開
    訴之變更並無異議，並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自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事實概要：
　　原告以其於106年10月23日公出途中發生車禍，受有第4、5
    腰椎脊椎滑脫等傷害，於110年11月28日至110年12月8日期
    間住院手術治療，於111年11月23日申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住院治療期間照護補助(以下稱住院照護補助)。案經被告審
    查，原告以因106年10月23日事故，申請110年11月28日至11
    1年10月26日期間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傷病給付(以下稱職業傷
    病給付)，業已於112年8月9日以保職傷字第11210075290號
    函(以下稱112年8月9日函)核定所請職業傷病給付不予給付
    在案，即不符合請領住院照護補助之規定，乃以112年8月21
    日保職傷字第11213030090號函核定所請110年11月28日至11
    0年12月8日期間住院照護補助不予給付(下稱原處分)，原告
    復提起訴願，經勞動部以訴願決定駁回其申請，原告仍不服
    ，提起本件訴訟。
二、本件原告主張：
　㈠查原告為獨居老婦，做脊椎骨滑脫重建是個重大手術，手術
    住院期間當然有聘請專人照護，並續由專人照護1個月，並
    無違背職業災害勞工申請器具照護失能及死亡補助辦法第6
    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原告於111年10月21日併案申請傷病
    給付及住院照護補助，並於111年11月23日再呈林新醫院診
    斷證明書補件，且原告於106年10月23日公出途中發生車禍
    事故，雖於原告107年12月28日自投保單位松興音樂田有限
    公司（下稱松興公司）退保，車禍發生仍在保險期間內；本
    件向被告提出申請並無逾越勞工保險條例第30條之規定，勞
    動部對於原告之申請程序似有誤解，傷病給付尚在審理中並
    未定案，本件訴願決定實有違誤。
　㈡按勞動部111年6月28日勞動保3字第1110150332號函（下稱勞
    動部111年6月28日函）已釋明勞動部改制前之行政院勞工委
    員會76年12月2日臺76勞保字第4038號函（下稱勞委會76年1
    2月2日函）於111年5月1日起停止適用，則勞工在職所受職
    業傷害仍有繼續治療之必要時，應得請領給付，是本件住院
    照護補助（110年11月28日至110年12月8日）之申請應核予
    給付等情，並聲明：⒈請求將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書均予撤銷
    。⒉被告就原告申請110年11月28日至110年12月8日期間，因
    職業災害住院治療，住院治療期間照護補助事件，應作成給
    付新臺幣13,200元之行政處分。
三、被告則以：
　　被告112年8月9日函既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而
    失效，其效力繼續存在。原告既未符合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
    保護法（下稱災保法）第42條第1項規定，即無從依災保法
    第80條規定請領住院照護補助，是被告核定原告所請住院照
    護補助不予給付應無不當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判決
    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院之判斷：
    本件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後述之爭點外，其餘為兩
    造所不爭執，並有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住院治療期間照護補助
    申請書及補助收據（原處分卷第3頁）、112年8月9日函（原
    處分卷第15頁至第16頁）、原處分（原處分卷第17頁至第18
    頁）及訴願決定書（原處分卷第19頁至第24頁）等附卷可稽
    ，應可認定為真實。本件依原告主張及被告答辯意旨以觀，
    兩造之爭點為：原告於111年11月23日申請110年11月28日至
    111年12月8日期間住院照護補助，被告否准所請，有無違誤
    ？經查：
  ㈠本件應適用之法律：
  ⒈災保法
  ⑴第42條第1項規定：「被保險人遭遇職業傷病不能工作，致未
    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療中者，自不能工作之日起算第4
    日起，得請領傷病給付。」
　⑵第80條第1款規定：「被保險人因職業傷病，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向保險人申請照護補助：一、符合第42條第1項規定
    ，且住院治療中。」
　⒉職業災害勞工申請器具照護失能及死亡補助辦法第6條第1項
    、第3項：「（第1項）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被保險人
    遭遇職業傷病住院治療，並符合下列條件者，得向保險人申
    請照護補助：一、因同一職業傷病，請領本法第42條第1項
    之傷病給付。二、經應診醫院之醫師診斷住院治療期間需人
    照護。但不包括入住具有加護或隔離性質之病房。（第3項
    ）第1項補助，自被保險人住院治療且得請領本法第42條第1
    項之傷病給付之日起，按日發給新臺幣1200元。」
　⒊勞委會76年12月2日函：「按被保險人於住院中經投保單位申
    報退保時，如已符合請領老年給付資格，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三十條規定，其老年給付之請求權，自得請領日起二年內均
    屬有效；又該等勞工於出院後亦可能繼續從事工作再予續保
    ，故其於未請領老年給付之前，應可同條例第二十條規定請
    領傷病給付。惟勞工保險傷病給付與老年給付同為保障被保
    險人因傷病不能工作或老年未工作，收入短缺後之生活，被
    保險人退職依規定退保並請領老年給付者，自不得依同條例
    同條文規定請領傷病給付。」
　⒋勞動部111年6月28日函：「二、查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
    法（下稱災保法）於 111年5月1日施行後，勞工職業災害保
    險（下稱職保）與勞工保險（下稱勞保）分屬不同之保險體
    系，職保被保險人遭遇職業傷病，嗣後離職退保並請領勞保
    老年給付，或因普通傷病致失能，經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力
    ，請領勞保失能給付，經保險人依災保法第48條規定逕予退
    保職保者，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得依災保法第27條第2項規
    定，於保險效力停止之翌日起算一年內請領職業傷病相關保
    險給付。四、內政部主管勞工事務時期之65年10月15日臺內
    社字第704189號函、69年6月13日臺內社字第7731號函、本
    部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76年12月2日臺76勞保字第4038
    號函，及歷次函釋有關勞保職業災害保險與上開規定未合部
    分，自111年5月1日起停止適用。」
  ㈡原告於111年11月23日申請110年11月28日至111年12月8日期
    間住院照護補助，無理由：  
  ⒈按勞工保險係在職保險，須以勞工有工作之能力及工作之事
    實為要件，始得加保。依勞工保險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
    「被保險人於保險效力開始後停止前，發生保險事故者，被
    保險人或其受益人得依本條例規定，請領保險給付。」第20
    條第1項規定：「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發生傷病事故，
    於保險效力停止後1年內，得請領同一傷病及其引起之疾病
    之傷病給付、失能給付、死亡給付或職業災害醫療給付。」
    可知，關於勞工保險之給付，須以事故發生於保險效力開始
    後、停止前為要件，僅於勞工保險條例第20條之情形下，為
    照顧仍在勞動市場惟因故暫時未加保之勞工，維護其權益所
    為之放寬規定，特予1年內之期間而仍可維持其保險資格。
    故該條所謂「保險效力停止」，乃係被保險人因暫時喪失投
    保條件俟投保條件恢復仍可繼續參加保險者而言，亦即，該
    條所稱保險效力「停止」之規定，與已「終止」之勞工保險
    關係不同，不應混為一談；倘保險效力永久終止之情形，自
    不適用該條規定；又國家為謀社會福利，應實施社會保險制
    度（憲法第155條規定參照），勞工保險為社會保險之一，
    為社會安全制度重要一環，一旦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
    得以藉由保險給付以獲得適足的基本經濟生活保障，惟被保
    險人就同一保險事故而重複請領保險給付，造成社會資源的
    重複配置及國家財政的負擔，與社會保險制度之本旨有違，
    此觀司法院釋字第310號解釋文：「勞工保險條例規定之傷
    病給付，乃對勞工因傷病不能工作，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所
    為之補助，與老年給付係對勞工因退職未能獲取薪資所為之
    給付，兩者性質相同，其請領老年給付者，自不應重複請領
    傷病給付。內政部69年6月13日台內社字第17731號函示：『
    被保險人退職，依規定退保，並請領老年給付者，自不得再
    依勞工保險條例第20條規定，請領傷病給付』，與上述意旨
    相符，尚不牴觸憲法。」闡釋甚明（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1
    年度簡上字第5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原告雖於111年10月21日申請110年11月28日至111年10月26日期間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傷病給付，然原告已於107年12月28日自投保單位松興公司退保，並請領勞保老年給付，經被告核定自107年12月起按月發給勞保老年年金給付，則其勞保保險效力於其離職退保於當日即已終止，參照勞工保險條例第58條第3項、6項規定可知，原告（被保險人）已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時，不得再加入勞工保險，故原告與保險人即被告間之勞工保險契約效力業於107年12月28日終止，揆諸前揭說明及勞動部76年12月2日函釋意旨，原告自不得再請領107年12月28日退保後之傷病給付甚明（即原告於111年10月21日申請110年11月28日至111年10月26日期間），因此，原告既未符合災保法第42條第1項規定，即無從依災保法第80條規定請領住院照護補助，且原告於111年10月21日申請110年11月28日至111年10月26日期間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傷病給付，被告以112年8月9日號函核定原告所請不予給付，原告不服，申請審議，經勞動部以112年12月15日勞動法爭字第1120020506號審定書審定駁回後（原處分卷第25頁至第31頁），原告復提起訴願，經勞動部以113年8月9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02864號訴願決定駁回其申請，原告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訴訟，經本院以113年度簡字第112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則原告於111年11月23日申請110年11月28日至111年12月8日期間住院照護補助，為無理由。
　㈢原告雖主張：勞動部111年6月28日函已釋明勞委會76年12月2
    日函自111年5月1日起停止適用等語，查觀諸勞動部111年6
    月28日函係指111年5月1日災保法施行「後」，勞工職業災
    害保險被保險人遭遇職業傷病，嗣後離職退保並請領勞工保
    險老年給付者，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得依災保法第27條第2
    項規定，於保險效力停止之翌日起算1年內請領職業傷病相
    關保險給付，勞委會76年12月2日函僅有關勞工保險職業災
    害保險與上述函釋內容未合部分，自111年5月1日起停止適
    用，並非全部停止適用。而又本件原告係以因106年10月23
    日事故致傷，申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傷病給付，並非於111
    年5月1日災保法施行「後」遭遇職業傷病，且非於災保法施
    行「後」離職退保並請領勞工保險老年給付，核無該函之適
    用，原告上開主張，自屬無據。
  ㈣原告復主張勞工保險條例第30條之規定，本件領取保險給付
    之請求權，尚未消滅等語，然本件係原告與保險人即被告間
    之勞工保險契約效力業於107年12月28日終止，原告自不得
    再請領107年12月28日退保後之傷病給付，原告既未符合災
    保法第42條第1項規定，即無從依災保法第80條規定請領住
    院照護補助，已如前述，核與勞工保險條例第30條無涉，則
    原告上開主張，尚無可採。
五、綜上，本件原告申請並無理由，原處分核定不予給付，並無
    違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並請求
    判決如其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
    要，併予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法  官  温文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 日以內，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
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行政訴訟庭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
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張宇軒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簡字第65號
                                    114年1月2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張雪華  
被      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代  表  人  白麗真  
訴訟代理人  陳緯如  
            吳大衛  
            彭淑嬌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保險爭議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中華民國113年4月1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2002036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情形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行政訴訟法第236條適用第111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聲明原為「一、請求將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予撤銷。二、請求將被告於民國110年11月28日至110年12月8日期間，因職業災害住院治療，住院治療期間照護補助與傷病給付併案審核、給付。」（本院卷第12頁）。嗣原告變更聲明為：「一、請求將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書均予撤銷。二、被告就原告申請110年11月28日至110年12月8日期間，因職業災害住院治療，住院治療期間照護補助事件，應作成給付新臺幣（下同）13,200元之行政處分。」（本院卷第86頁），故原告於訴狀送達後，變更上開訴之聲明，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而被告就原告上開訴之變更並無異議，並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自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事實概要：
　　原告以其於106年10月23日公出途中發生車禍，受有第4、5腰椎脊椎滑脫等傷害，於110年11月28日至110年12月8日期間住院手術治療，於111年11月23日申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住院治療期間照護補助(以下稱住院照護補助)。案經被告審查，原告以因106年10月23日事故，申請110年11月28日至111年10月26日期間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傷病給付(以下稱職業傷病給付)，業已於112年8月9日以保職傷字第11210075290號函(以下稱112年8月9日函)核定所請職業傷病給付不予給付在案，即不符合請領住院照護補助之規定，乃以112年8月21日保職傷字第11213030090號函核定所請110年11月28日至110年12月8日期間住院照護補助不予給付(下稱原處分)，原告復提起訴願，經勞動部以訴願決定駁回其申請，原告仍不服，提起本件訴訟。
二、本件原告主張：
　㈠查原告為獨居老婦，做脊椎骨滑脫重建是個重大手術，手術住院期間當然有聘請專人照護，並續由專人照護1個月，並無違背職業災害勞工申請器具照護失能及死亡補助辦法第6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原告於111年10月21日併案申請傷病給付及住院照護補助，並於111年11月23日再呈林新醫院診斷證明書補件，且原告於106年10月23日公出途中發生車禍事故，雖於原告107年12月28日自投保單位松興音樂田有限公司（下稱松興公司）退保，車禍發生仍在保險期間內；本件向被告提出申請並無逾越勞工保險條例第30條之規定，勞動部對於原告之申請程序似有誤解，傷病給付尚在審理中並未定案，本件訴願決定實有違誤。
　㈡按勞動部111年6月28日勞動保3字第1110150332號函（下稱勞動部111年6月28日函）已釋明勞動部改制前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76年12月2日臺76勞保字第4038號函（下稱勞委會76年12月2日函）於111年5月1日起停止適用，則勞工在職所受職業傷害仍有繼續治療之必要時，應得請領給付，是本件住院照護補助（110年11月28日至110年12月8日）之申請應核予給付等情，並聲明：⒈請求將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書均予撤銷。⒉被告就原告申請110年11月28日至110年12月8日期間，因職業災害住院治療，住院治療期間照護補助事件，應作成給付新臺幣13,200元之行政處分。
三、被告則以：
　　被告112年8月9日函既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其效力繼續存在。原告既未符合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災保法）第42條第1項規定，即無從依災保法第80條規定請領住院照護補助，是被告核定原告所請住院照護補助不予給付應無不當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院之判斷：
    本件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後述之爭點外，其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住院治療期間照護補助申請書及補助收據（原處分卷第3頁）、112年8月9日函（原處分卷第15頁至第16頁）、原處分（原處分卷第17頁至第18頁）及訴願決定書（原處分卷第19頁至第24頁）等附卷可稽，應可認定為真實。本件依原告主張及被告答辯意旨以觀，兩造之爭點為：原告於111年11月23日申請110年11月28日至111年12月8日期間住院照護補助，被告否准所請，有無違誤？經查：
  ㈠本件應適用之法律：
  ⒈災保法
  ⑴第42條第1項規定：「被保險人遭遇職業傷病不能工作，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治療中者，自不能工作之日起算第4日起，得請領傷病給付。」
　⑵第80條第1款規定：「被保險人因職業傷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保險人申請照護補助：一、符合第42條第1項規定，且住院治療中。」
　⒉職業災害勞工申請器具照護失能及死亡補助辦法第6條第1項、第3項：「（第1項）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被保險人遭遇職業傷病住院治療，並符合下列條件者，得向保險人申請照護補助：一、因同一職業傷病，請領本法第42條第1項之傷病給付。二、經應診醫院之醫師診斷住院治療期間需人照護。但不包括入住具有加護或隔離性質之病房。（第3項）第1項補助，自被保險人住院治療且得請領本法第42條第1項之傷病給付之日起，按日發給新臺幣1200元。」
　⒊勞委會76年12月2日函：「按被保險人於住院中經投保單位申報退保時，如已符合請領老年給付資格，依勞工保險條例第三十條規定，其老年給付之請求權，自得請領日起二年內均屬有效；又該等勞工於出院後亦可能繼續從事工作再予續保，故其於未請領老年給付之前，應可同條例第二十條規定請領傷病給付。惟勞工保險傷病給付與老年給付同為保障被保險人因傷病不能工作或老年未工作，收入短缺後之生活，被保險人退職依規定退保並請領老年給付者，自不得依同條例同條文規定請領傷病給付。」
　⒋勞動部111年6月28日函：「二、查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災保法）於 111年5月1日施行後，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下稱職保）與勞工保險（下稱勞保）分屬不同之保險體系，職保被保險人遭遇職業傷病，嗣後離職退保並請領勞保老年給付，或因普通傷病致失能，經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力，請領勞保失能給付，經保險人依災保法第48條規定逕予退保職保者，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得依災保法第27條第2項規定，於保險效力停止之翌日起算一年內請領職業傷病相關保險給付。四、內政部主管勞工事務時期之65年10月15日臺內社字第704189號函、69年6月13日臺內社字第7731號函、本部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76年12月2日臺76勞保字第4038號函，及歷次函釋有關勞保職業災害保險與上開規定未合部分，自111年5月1日起停止適用。」
  ㈡原告於111年11月23日申請110年11月28日至111年12月8日期間住院照護補助，無理由：  
  ⒈按勞工保險係在職保險，須以勞工有工作之能力及工作之事實為要件，始得加保。依勞工保險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被保險人於保險效力開始後停止前，發生保險事故者，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得依本條例規定，請領保險給付。」第20條第1項規定：「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發生傷病事故，於保險效力停止後1年內，得請領同一傷病及其引起之疾病之傷病給付、失能給付、死亡給付或職業災害醫療給付。」可知，關於勞工保險之給付，須以事故發生於保險效力開始後、停止前為要件，僅於勞工保險條例第20條之情形下，為照顧仍在勞動市場惟因故暫時未加保之勞工，維護其權益所為之放寬規定，特予1年內之期間而仍可維持其保險資格。故該條所謂「保險效力停止」，乃係被保險人因暫時喪失投保條件俟投保條件恢復仍可繼續參加保險者而言，亦即，該條所稱保險效力「停止」之規定，與已「終止」之勞工保險關係不同，不應混為一談；倘保險效力永久終止之情形，自不適用該條規定；又國家為謀社會福利，應實施社會保險制度（憲法第155條規定參照），勞工保險為社會保險之一，為社會安全制度重要一環，一旦保險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得以藉由保險給付以獲得適足的基本經濟生活保障，惟被保險人就同一保險事故而重複請領保險給付，造成社會資源的重複配置及國家財政的負擔，與社會保險制度之本旨有違，此觀司法院釋字第310號解釋文：「勞工保險條例規定之傷病給付，乃對勞工因傷病不能工作，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所為之補助，與老年給付係對勞工因退職未能獲取薪資所為之給付，兩者性質相同，其請領老年給付者，自不應重複請領傷病給付。內政部69年6月13日台內社字第17731號函示：『被保險人退職，依規定退保，並請領老年給付者，自不得再依勞工保險條例第20條規定，請領傷病給付』，與上述意旨相符，尚不牴觸憲法。」闡釋甚明（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簡上字第5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原告雖於111年10月21日申請110年11月28日至111年10月26日期間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傷病給付，然原告已於107年12月28日自投保單位松興公司退保，並請領勞保老年給付，經被告核定自107年12月起按月發給勞保老年年金給付，則其勞保保險效力於其離職退保於當日即已終止，參照勞工保險條例第58條第3項、6項規定可知，原告（被保險人）已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時，不得再加入勞工保險，故原告與保險人即被告間之勞工保險契約效力業於107年12月28日終止，揆諸前揭說明及勞動部76年12月2日函釋意旨，原告自不得再請領107年12月28日退保後之傷病給付甚明（即原告於111年10月21日申請110年11月28日至111年10月26日期間），因此，原告既未符合災保法第42條第1項規定，即無從依災保法第80條規定請領住院照護補助，且原告於111年10月21日申請110年11月28日至111年10月26日期間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傷病給付，被告以112年8月9日號函核定原告所請不予給付，原告不服，申請審議，經勞動部以112年12月15日勞動法爭字第1120020506號審定書審定駁回後（原處分卷第25頁至第31頁），原告復提起訴願，經勞動部以113年8月9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02864號訴願決定駁回其申請，原告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訴訟，經本院以113年度簡字第112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則原告於111年11月23日申請110年11月28日至111年12月8日期間住院照護補助，為無理由。
　㈢原告雖主張：勞動部111年6月28日函已釋明勞委會76年12月2日函自111年5月1日起停止適用等語，查觀諸勞動部111年6月28日函係指111年5月1日災保法施行「後」，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被保險人遭遇職業傷病，嗣後離職退保並請領勞工保險老年給付者，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得依災保法第27條第2項規定，於保險效力停止之翌日起算1年內請領職業傷病相關保險給付，勞委會76年12月2日函僅有關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與上述函釋內容未合部分，自111年5月1日起停止適用，並非全部停止適用。而又本件原告係以因106年10月23日事故致傷，申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傷病給付，並非於111年5月1日災保法施行「後」遭遇職業傷病，且非於災保法施行「後」離職退保並請領勞工保險老年給付，核無該函之適用，原告上開主張，自屬無據。
  ㈣原告復主張勞工保險條例第30條之規定，本件領取保險給付之請求權，尚未消滅等語，然本件係原告與保險人即被告間之勞工保險契約效力業於107年12月28日終止，原告自不得再請領107年12月28日退保後之傷病給付，原告既未符合災保法第42條第1項規定，即無從依災保法第80條規定請領住院照護補助，已如前述，核與勞工保險條例第30條無涉，則原告上開主張，尚無可採。
五、綜上，本件原告申請並無理由，原處分核定不予給付，並無違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並請求判決如其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要，併予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法  官  温文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 日以內，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行政訴訟庭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張宇軒




